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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得2021年4月22日召

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4月23日刊登在公司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2021年4月22日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7元（含税），具体详见2021年4月23日刊登在公司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因公司发行的“万青转债”（债券代码：127017）转股而发

生变化，本次分派比例不变，即“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红利7元（含税）” 。

3、公司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没有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是：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7.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RII� 以及持有

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 6.300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

流通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

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

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公司当

前股本总数为797,398,041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 个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1.400000� 元；持有 1� 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700000� 元；持

股超过 1�年的，不需要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2021年5月26日，除权除息日：2021年5月27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对象为：截止2021年5月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1年5月27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户 股东名册

1 08*****456 江西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1年5月20日至登记日2021年5月 26日），如因自派股权证券账户

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

担。

3、若投资者在除权日办理了转托管，其红利在原托管证券商处领取。

六、相关参数调整情况

公司可转换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本次权益分派不送股，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根据《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换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如公司因派送股票股利、转

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及派送现金

股利等情况时，将依次对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公司2020年度分红派息将于2021年5月27日实施完毕，自2020

年6月3日起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债券（债券简称：万青转债；债券代码：127107）转股价格由14.16元/股调整为

13.46元/股。 详见随本公告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披露的《公司关于实施“万青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23）。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京东大道399号万年青科技园225室；

咨询联系人：彭仁宏、易学东

咨询电话：0791-88120789

传真电话：0719-88160230

八、备查文件

1．公司股东大会关于审议通过分配方案的决议；

2.�董事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

3．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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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万青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调整前“万青转债” 转股价格为：14.16元/股

调整后“万青转债” 转股价格为：13.46元/股

转股价格调整起始日：2021年5月27日

一、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3日公开发行了1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

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为10亿元（债券简称：万青转债；债券代码：127017）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及《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万青转债在发行之后，当公

司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

股本）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公司应当同时调整转股价格并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

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

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董事会决议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

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

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

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

的原则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

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二、本次转股价格调整的原因及结果

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得公司2021年4月22日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利润分配的股权

登记日为：2021年5月2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5月27日；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

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7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公告以及在《中国证券报》与《证券时报》刊登的《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

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1-22）。

综合上述规定，“万青转债” 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万青转债” 的转股价格调整如下：

P1＝P0-D� =� 14.16-0.7� =� 13.46

“万青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14.6元/股调整为13.46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1年5月27日起

开始生效。

特此公告。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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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0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56号招商国际金融中心D座首开股份十三层会

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14,712,29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6.472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

决。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

决并进行了计票、监票。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李岩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4人，潘文先生、阮庆革先生、王洪斌先生、王立川先生、蒋翔宇先生、邱晓华

先生因公务未能现场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裴艳女士因事未能现场出席；

3、 董事会秘书王怡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1,272,294 99.7993 1,071,600 0.0624 2,368,400 0.1383

2、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1,272,294 99.7993 1,071,600 0.0624 2,368,400 0.1383

3、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1,272,294 99.7993 1,071,600 0.0624 2,368,400 0.1383

4、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1,272,294 99.7993 1,071,600 0.0624 2,368,400 0.1383

5、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3,580,694 99.9340 1,131,600 0.066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1,272,294 99.7993 1,071,600 0.0624 2,368,400 0.1383

7、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1,272,294 99.7993 1,071,600 0.0624 2,368,400 0.1383

8、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1,272,294 99.7993 1,071,600 0.0624 2,368,400 0.1383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09,512,800 99.6967 2,831,094 0.1651 2,368,400 0.1382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拟向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担保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2,458,356 98.8901 1,674,700 0.4698 2,280,900 0.6401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预计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3,061,456 99.0593 1,071,600 0.3006 2,280,900 0.6401

1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担保事项进行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0,539,440 99.7566 1,891,954 0.1103 2,280,900 0.1331

1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债务融资事项进行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0,756,694 99.7693 1,674,700 0.0976 2,280,900 0.1331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1,359,794 99.8044 1,071,600 0.0624 2,280,900 0.1332

1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0,756,694 99.7693 1,674,700 0.0976 2,280,900 0.1331

1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0,756,694 99.7693 1,674,700 0.0976 2,280,900 0.1331

17、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事

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0,756,694 99.7693 1,674,700 0.0976 2,280,900 0.133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

352,973,956 99.0348 1,071,600 0.3006 2,368,400 0.6646

2

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352,973,956 99.0348 1,071,600 0.3006 2,368,400 0.6646

3

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

352,973,956 99.0348 1,071,600 0.3006 2,368,400 0.6646

4

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

摘要

352,973,956 99.0348 1,071,600 0.3006 2,368,400 0.6646

5

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355,282,356 99.6825 1,131,600 0.3175 0 0.0000

6

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

评价报告

352,973,956 99.0348 1,071,600 0.3006 2,368,400 0.6646

7

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

审计报告

352,973,956 99.0348 1,071,600 0.3006 2,368,400 0.6646

8

公司2020年度社会责任

报告

352,973,956 99.0348 1,071,600 0.3006 2,368,400 0.6646

9

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351,214,462 98.5411 2,831,094 0.7943 2,368,400 0.6646

10

关于公司2021年拟向北

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支付担保费的

议案

352,458,356 98.8901 1,674,700 0.4698 2,280,900 0.6401

11

关于公司预计2021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353,061,456 99.0593 1,071,600 0.3006 2,280,900 0.6401

1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公

司担保事项进行授权的

议案

352,241,102 98.8292 1,891,954 0.5308 2,280,900 0.6400

1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公

司债务融资事项进行授

权的议案

352,458,356 98.8901 1,674,700 0.4698 2,280,900 0.6401

14

关于修订 《北京首都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议案

353,061,456 99.0593 1,071,600 0.3006 2,280,900 0.6401

15

关于公司符合面向专业

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条件的议案

352,458,356 98.8901 1,674,700 0.4698 2,280,900 0.6401

16

关于公司拟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方案的议案

352,458,356 98.8901 1,674,700 0.4698 2,280,900 0.6401

17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面

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宜的

议案

352,458,356 98.8901 1,674,700 0.4698 2,280,900 0.640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题10《关于公司2021年拟向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担保费的议案》和议题11《关于

公司预计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首开天鸿集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1,358,298,338股不计入上述议案的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议题14《关于修订〈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一凡、李卓颖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0018� � � � � � �证券简称：上港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1-017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年5月20日，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沪国资

委分配〔2021〕154号），主要内容如下：

一、原则同意《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请按有关规定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如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请按照《关于印发〈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的

通知》（国资发分配〔2006〕175号）、《关于规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国

资发分配〔2008〕171号）和《关于本市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推进股权激励工作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沪国资委分配〔2019〕303号）等相关规定，认真严谨推进计划实施，严格执行授予、解锁条件，健全绩效考

核体系，强化责任约束机制，合理调控股权激励收益水平。

三、切实加强对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动态管理，并将激励计划推进情况、上市公司股本总数及

国有控股持股比例变化情况及时报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的要求，推进相关工作，并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0821� � � �证券简称：京山轻机 公告编号：2021-23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5月20日（星期四）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的交易时间， 即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09:15至2021年5月20日15:00；

2.召开地点：本次会议现场召开地点为湖北省武汉市江汉经济开发区武汉京山轻机公司四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健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类型

参会

人数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股）

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参会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理人（合计） 10 162,315,972 30.1571

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理人（合计） 5 161,914,072 30.082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合计） 5 401,900 0.0747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会的中小股东（合计） 6 402,900 0.0749

特别说明：“京山京源－华创证券－19京源E1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是公司控股股东京源科技以其所持

有的公司部分股票为标的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作为股东共持有本公司59,00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10.96%，本次股东大会该股份没有参加股东大会也没有参与表决。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

理人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代表股份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股）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162,315,972 161,919,372 99.7557 396,600 0.2443 0 0

与会中小股东 402,900 6,300 1.5637 396,600 98.4363 0 0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获得有效通过。

2.审议《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代表股份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股）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162,315,972 161,919,372 99.7557 396,600 0.2443 0 0

与会中小股东 402,900 6,300 1.5637 396,600 98.4363 0 0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获得有效通过。

3.审议《2020年年度报告和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代表股份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股）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162,315,972 161,919,372 99.7557 396,600 0.2443 0 0

与会中小股东 402,900 6,300 1.5637 396,600 98.4363 0 0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获得有效通过。

4.审议《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代表股份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股）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162,315,972 161,919,372 99.7557 396,600 0.2443 0 0

与会中小股东 402,900 6,300 1.5637 396,600 98.4363 0 0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获得有效通过。

5.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代表股份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股）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162,315,972 161,919,372 99.7557 396,600 0.2443 0 0

与会中小股东 402,900 6,300 1.5637 396,600 98.4363 0 0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获得有效通过。

6.审议《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公司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京山京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京山轻机控股有限公司已回避表

决。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代表股份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股）

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

（股）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82,900,906 82,504,306 99.5216 396,600 0.4784 0 0

与会中小股东 402,900 6,300 1.5637 396,600 98.4363 0 0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获得有效通过。

7.审议《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代表股份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股）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162,315,972 161,919,372 99.7557 396,600 0.2443 0 0

与会中小股东 402,900 6,300 1.5637 396,600 98.4363 0 0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获得有效通过。

8.审议《关于对外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公司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京山京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京山轻机控股有限公司已回避表

决。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代表股份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股）

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

（股）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82,900,906 82,504,306 99.5216 396,600 0.4784 0 0

与会中小股东 402,900 6,300 1.5637 396,600 98.4363 0 0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获得有效通过。

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0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维思德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罗勇、谢肖肖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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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珠海市昌盛路155号公司7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28,296,77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9.676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局，董事局主席李光宁先生因工作原因不能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根据《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董事局主席提议并经董事局半数以上董事同意，推举郭凌勇副主席主持本次股东大

会。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局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4人，出席2人，董事局主席李光宁，董事局副主席陈茵、汤建军，董事俞卫国、谢伟、郭

瑾、许继莉，独立董事张学兵、高子程、谢刚、丁煌、王跃堂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周优芬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董事局秘书侯贵明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5,944,785 99.6256 2,351,993 0.3744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对外捐赠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6,334,578 99.6876 1,962,200 0.3124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提供反担保的议

案

113,565,702 97.9709 2,351,993 2.0291 0 0.0000

2

关于公司对外捐赠的

议案

113,955,495 98.3072 1,962,200 1.6928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卫、吴肇棕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局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1515� � �证券简称：东风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2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30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5/26 － 2021/5/27 2021/5/27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1年5月6日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0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334,406,809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0元（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400,322,042.7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5/26 － 2021/5/27 2021/5/27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

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

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

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香港东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东捷控股有限公司的现金股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实施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

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

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按照上述通知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对个人及证券投资基金，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

现金股利为每股人民币0.30元；待个人或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

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或证券投资基金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

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享受中港税收协定待遇的非居民企业发起人股东，其股息红利所得由公司按

5%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股利为每股人民币0.285元；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未享

受中港税收协定待遇的非居民企业发起人股东， 其股息红利所得由公司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股利为每股人民币0.27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

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规定，其股息红利所得由公司按

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股利为每股人民币0.27元。 如QFII股东需要享受税

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的，其股息红利将由公

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暂不执行按持股时间实行差别化征税政策，其股息红利所得由公司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

后实际派发现金股利为每股人民币0.27元。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

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公司

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

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缴

纳，实际派发现金股利为每股人民币0.3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相关事项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与法律事务部；

联系电话：0754-88118555；

特此公告。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1515� � � � � � � � �证券简称：东风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1-033

债券代码：113030� � � � � � � � �债券简称：东风转债

转股代码：191030� � � � � � � � �转股简称：东风转股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

风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修正前转股价格：6.75元/股

●修正后转股价格：6.45元/股

●东风转债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1年5月27日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2月24日向社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2,

953,280张，每张面值人民币100.00元，并于2020年1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东风转

债” ，债券代码“113030” ）。

一、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公司于2021年5月6日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

2020年度拟以母公司财务报表的当期可供分配利润为依据，以截止2020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1,334,406,

809股为基准，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3.0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总额为400,322,042.70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1,515,403,188.33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本次分配不派发股票股利。 由于公司公

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2020年6月30日进入转股期，上述利润分配方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利润分配股

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存在增加的可能。 公司拟维持每股现金分红的金额不变，最终将以利润分配股权

登记日的总股本数量为基数，相应调整派发现金股利总额。

二、转股价格调整公式

根据《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规定，具体的转股价

格调整公式如下：

在本次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

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 =� P0� ÷ (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 =� (� P0� +� A� × k� )� ÷ (� 1� +� k� )；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 =� (� P0� +� A� × k� )� ÷ (� 1� +� n� +� k� )；

派送现金股利：P1� =� P0� -� 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 =� (� P0�– D� +� A� × k� )� ÷ (� 1� +� n� +� k� )。

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k

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根据上述调整公式，本次派发现金股利后，转股价格P1� =� P0� -� D。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6.75元/股，

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0.30元/股。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的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5月27日。根据上述规定，东风转

债的转股价格将于2021年5月27日起由原来的6.75元/股调整为6.45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5月27

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0990� � � � � � � � �证券简称：诚志股份 公告编号：2021-027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南京诚志2019年度为南京永清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于2019年3月15日披露了《关于为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2）。 现就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诚志清洁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

诚志” ）为其全资子公司南京诚志永清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志永清” ）提供担保相关事项的进展

情况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1年5月19日，南京诚志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的签订了《保证合同》，为诚志永清向交

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申请的固定资产贷款授信提供担保，担保的债权额度为人民币1006万元。

二、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南京诚志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保证人：南京诚志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

债务人：南京诚志永清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人民币1006万元（壹仟零陆万元整）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 125,304万元（含以上该笔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7.60%；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额32,5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1.97� %。 公司无违规担保和逾期担保。 被担保的诚志永清已就上述担保事项与南京诚志签订了《反担

保保证合同》。

四、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保证合同；

4、反担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890� � � � � � � � � � �证券简称：弘宇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9

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今日接到股东李玉功先生函告，获悉其所持有本公

司股份办理了质押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李玉功 否 5,060,000 72.81 7.59 否 否

2021年5月

19日

办理解除

质押登记

手续之日

烟台智库

典当有限

公司

补 充 流

动资金

合计 — 5,060,000 72.81 7.59 —

上述质押股份未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本次质押

后质押股

份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 例

（%）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 例

（%）

李玉功

6,950,

000

10.42

1,890,

000

6,950,

000

100.00 10.42 0 0 0 0

合计

6,950,

000

10.42

1,890,

000

6,950,

000

100.00 10.42 0 0 0 0

3、2021年5月20日，公司进行2020年度权益分派，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上述股东

所持股份数及股份质押数相应调整。

二、备查文件

1、李玉功先生出具的告知函；

2、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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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江西鑫安信和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鑫安信和” ） 持有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总数为46,061,092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8.35%；本次解除质押后，鑫安信和累

计质押股份数量为6,06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的13.16%，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1.10%。

2021年5月20日，公司接到股东鑫安信和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于近日办理了解除质

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江西鑫安信和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数 9,38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0.36%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70%

解质时间 2021年5月19日

持股数量 46,061,092股

持股比例 8.35%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6,060,000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3.16%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10%

后续如有相关变动，鑫安信和将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履行告知义务，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信息披露

202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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